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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华东政法大学成立于1952年。虽历经“两落三起”，但华政人奋发有为，将单一的法科

院校建设成以法学为主，兼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等学科的多科性大学
。现有在校本科生l2000多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4000多人，成教生近10000人，形
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

    《法学》月刊创刊于l956年，是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刊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创刊最早的两种法学期刊之一，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风格见证了中国法学和华东政法大学
的发展过程，“可渭辛苦遭逢，矢志不渝。

60年一甲子。艰难困苦，玉汝以成。站在新的起点。学校正大力推进内涵建设，全面提
高科研和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式、开放性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华东政法大
学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谨以此文集纪念建校60周年!

谨以此文集纪念《法学》创刊5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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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中国信托业的发展与法律规制

2006年

2007年死亡给付保险之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研究
——兼评我国2002年《保险法》第56条第1、3款之疏漏及其补充/樊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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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解放思想是法学进步的原动力 (代总序)1981年11月，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复
刊了。它的复刊，源自1978年年底的那场解放思想运动。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大体可以30年为时段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30年
，我们党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左”的倾向。从“批武训传”、批俞平
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到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1962年提
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不断升级，最
终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各项建设事业停滞，学术(包括法学)陷入了一片沙漠状态。1
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之国策，社会各界解放思
想，因而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也迎来了法学研究的春天，导致了《法学》的复刊。
自那时以来，我们也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在这30年中，《法学》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
，通过全体办刊人的持续努力，紧贴时代发展的脉搏，跟踪社会发展的前沿，及时回应
法律界所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品，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和
司法实践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改
革开放以后中国法和法学的进步与繁荣。在回顾总结《法学》的30年历程，探索法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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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法律实践互动之规律时，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解放思想是法学进步、繁荣的
原动力，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法律和法学的今天，更没有《法学
》的今天。一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定义，就是“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
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79页。］这个定义，包含了三个要素：(
1)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的是政治立场和认识论、方法论；(2)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
的束缚，这既包括政治体制上的，也涉及其他各个领域里的；(3)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就是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
其精神实质就在于：一是说真话；二是实事求是；三是不唯书，不唯上；四是打破不合
理的偏见和传统；五是在理念、观点和制度上创新。30年来，《法学》就是贯彻了这一
精神，解放思想，不断进步。其中，冲破政治上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提高法学
研究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贡献度，是《法学》首先关注的重点。众所周知，法律与
政治紧密相关，法学研究也与每一社会的政治决策息息相关。要使法学研究对同时代的
乃至以后的政治决策有所贡献，必须解放思想。换言之，法学研究在推动社会政治体制
改革，回应社会重大政治问题时，如能解放思想，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建言建策，就会大
大彰显法学研究的贡献。1982年春天，当我国立法机关将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讨论时
，《法学》月刊社就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就其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参与者有徐盼秋
、潘念之、肖蔚云、高恭佑、浦增元、孔令望、陈云生、胡土贵、周天平等众多法学界
知名人士。各位专家学者解放思想，破除禁忌，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其在《法学》第6
期、第7期连续刊登出的建言建策，对我国宪法内容的确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2年
9月1日到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如何理解和执行党章的这一规定，许多
党员甚至是党的领导干部还存在许多疑问。当时，许多领导对此都曾提出了“到底是法
大，还是党委大”的疑问，也有的领导认为，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
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会妨碍开创新局面。针对党的十二大召开后社会上和党内存在的这
些想法，《法学》1982年第11期刊登了楚云飞的文章《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党的
一项重要原则》，系统阐述了党章这一规定的法理基础，强调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充分
认识这一规定对推进我们执政党的建设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全面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
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而宪法的许多
规定就显得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了，但是，真的要提出修宪的主张，在当时还是存在
一定风险的。《法学》就在这一点上，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于1992年第12期，以纪念宪
法诞生10周年为契机，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修宪：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指
出，修宪问题，无论从宪法学抑或法理学角度来看，应属技术性问题。然而，由于特定
的历史条件，重提修宪问题，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人们高度的警觉和重视。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众多宪法上没有规定的事项。例如，“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特别是许多合营、合资、私营企业的
出现，能否对这些经济形式进行保护，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向纵深发展的问题，而宪法
对此并未规定”。同时，改革开放需要合法地出租、转让土地，而这一点也是受到宪法
禁止的。因此，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求下，1988年，我们就对
宪法进行了修改，允许私营经济形态的存在，以及取消了对土地出租和转让的禁令。现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发展的需求，又一次需要我们对宪法作更大范围、更大规模



的修改，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发表评论员文章的同时，这一期还
刊登了孙潮、戚渊的《论确立市场经济的宪法地位》、李伟的《宪法权威论》、李步云
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权的保障体系》等文章，对修宪涉及的各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作
了阐述。《法学》的这些文章，虽然发表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但此时我
国在修宪问题上还是一个禁区，因此，发表上述言论，还是冒了一定政治风险的。在法
理学领域，关于法的定义这一核心问题，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基本上是“阶级斗争
论”、“阶级意志论”的一统天下。要冲破这一禁区，必须要鼓足勇气，在法学理论上
来一个大胆的突破。而在这方面，《法学》也走在了全国的前面。1986年，《法学》在
第1期“新年寄语慰读者”中，率先提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有禁区就不会有发展和
深入。法学研究也是如此。”“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现状表明，法学理
论的研究正面临着改革和挑战，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亟须有新的突破。”“我们认为
，无论是基础法学还是应用法学的研究，都应该把焦点对准现实中涌现出来的或者是历
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应该重视和倡导‘问题法学’的研究。”同期刊登的《中国法制
报》政治评论部主任张宗厚的文章《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一文，明确对我们现
行的法的定义中的三个核心命题：“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统治阶级意志论
”和“阶级性是法的唯一属性”进行了质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予以了系统阐述。
同期还刊登了陈浩然的《对“质疑”的质疑》，与张宗厚文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和
争辩。《法学》1986年新年寄语慰读者和张宗厚、陈浩然文章的发表，在我国法学界激
起了巨大的冲击波，给我们的思想以极大的震撼。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述从
苏联引进的关于法的定义中的三个核心命题，是我们所熟悉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几乎
从来没有人去质疑过。而张宗厚的文章则将我们传统的法学观给颠覆了，其震动不能说
不大。而陈浩然的文章，虽然是对张宗厚观点的反质疑，阐述的力度相对要小一些，但
陈文给学术界带来的推进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在法学研究发展中，一直让我们法律人纠结的就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而在阐述法
律与政治之关系时，《法学》所发表的思想最为解放的文章，就是陈鹏生于1987年第1期
上发表的《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法学研究的反思》一文。在文章中，作者
指出：“本来，政治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共同为自己的基础服
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常理。但是，由于高度集权思想的影响，政治被强调到可以冲击，
甚至代替一切的荒谬地步。政治与法律相互作用的关系，变成政治决定法律的关系。而
按照‘左’的一套理论的逻辑推导，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敌我矛盾。于是
服务于并决定于政治的法律，就只能是以阶级性作为自己的唯一的质的规定性，以‘阶
级斗争的工具’作为自己的唯一职能了。以法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法学，当然也只能是
‘阶级斗争’的［学问了］。”作者认为，这种理论的后果，一方面，使法律失去了自
己的独立性，唯政治需要决定自己的兴废存亡：政治安定时，法律成为民主的点缀；政
治严峻时，一言可以废法，实际上是以“人治”代替了“法治”。另一方面，也把法律
与阶级斗争捆在了一起，使法律与政治一起，成为学术讨论和争鸣的禁区，“一旦涉及
，就‘以言治罪’，出现‘文笔贾祸’，法学研究也就不复存在”。作者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民主，首先是制度，然后才是干部的思想作风。否则民主就会随领导的喜怒哀
乐而变样。因此，要政治民主化，就应该依靠法律制度，保障民主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
而改变，也不能因领导注意力的转移而改变。我们的法学家，应该通过对法制建设深刻
的历史反思，从理论上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一条历史教训：政治离不开法
律，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灾难的政治。”因此，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必



须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来保障公民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的确立和实施，以及这种意识的形
成。应该说，作者关于“没有法律的政治就是危险的政治，灾难的政治”的观点，不仅
是对中国“重政治，轻法律”，崇尚“人治”，轻视“法治”之传统的深刻揭示和批判
，而且也阐明了理顺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防止历史上的悲剧的再次发生，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的重要意义。应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思想的解放，是不可能有如此大
的理论勇气提出这么尖锐和鲜明的观点的。［注：就在此文发表两年前，谢次昌在“论
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一文中，还强调“政治与法律相比，政治总是处于主导地位，法律
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载《法学》1985年第5期。］二解放思想也促进了
法学研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推动作用的发挥。1982年中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
深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日益增多，且形态各异，尤其是许
多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犯罪行为容易混淆，对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和定罪量刑等都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法学》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常规，使法学研究及其对司法实践的指导走
在了全国的前沿。《法学》1982年第7期刊登的一组关于“职工受外单位聘用接受高额报
酬是否构成犯罪”的讨论文章，就是突出的一例。当时，随着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的
斗争的深入展开，不少单位和群众对一些在职的或退休的职工受外单位聘请、接受高额
报酬的行为，向有关机关举发。当时政法机关内部对这类行为到底是否算犯罪产生了很
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1982年春上海某区人民法院受理上海某国营工厂的技术人员
王某［注：根据《法学》1983年第3期发表的龚介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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